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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的专项核查意见 

天健函〔2022〕13-1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号》的要

求，我们对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都公司或公司）涉及的

相关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汇报如下。 

 

一、是否存在违规资金占用、违规对外担保等情形 

(一) 对违规资金占用情况的核查 

我们对新华都公司 2018、2019和 2020年度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

资金往来情况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

况的专项审计说明》（天健审〔2019〕13-10号、天健审〔2020〕13-11号、天健

审〔2021〕13-15 号），未发现新华都公司存在违规资金占用情况。 

(二) 对违规对外担保的核查 

我们对新华都公司 2018、2019 和 2020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

具了《审计报告》（天健审〔2019〕13-9号、天健审〔2020〕13-9号、天健审〔2021〕

13-14号）。在上述会计期间内，新华都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二、最近三年的业绩真实性和会计处理合规性，是否存在虚假交易、虚构

利润，是否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是否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

求的情形，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是否存在滥用会计政策、

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等对上市公司进行“大洗澡”的情形，尤其关注

应收账款、存货、商誉大幅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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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新华都公司 2018、2019和 2020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出具了

《审计报告》（天健审〔2019〕13-9号、天健审〔2020〕13-9号、天健审〔2021〕

13-14 号），均为无保留意见。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已对新华都公司 2018、2019

和 2020 年度业绩真实性和会计处理合规性，是否存在虚假交易、虚构利润，是

否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是否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求的情形，

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是否存在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

正或会计估计变更等进行“大洗澡”的情形，尤其是应收账款、存货、商誉大幅

计提减值准备等事项予以了关注，并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相关审计情

况如下。  

(一) 充分识别与业绩真实性相关的错报风险并加以应对 

我们实施风险评估程序对公司财务报表可能存在重大错报的风险领域进行

了识别，将新华都公司收入确认方面假定为具有舞弊风险，将重大交易评估为具

有特别风险，并采取了特别的应对措施。经审计，我们未发现收入确认、成本结

转、费用确认、重大交易存在异常，以及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

求的情形。 

(二) 关注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我们对新华都公司在其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关联交易完整性、价格公允性

予以了关注。经审计，我们认为新华都公司在其财务报表附注中已完整披露关联

交易，关联交易价格公允，我们未发现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况。 

(三) 关注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重要的前期差错更正 

新华都公司除 2018年度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2019 年度根据财政部发布和修订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

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保值》《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

融工具列报》四项具体会计准则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2020年度根据财政部发布和修订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的要求进行会计政

策变更外，2018-2020年度不存在其他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重要的前期差

错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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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关注大幅计提减值准备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对新华都公司制定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进行了评估，

我们认为，新华都公司制定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及

公司自身实际情况，并按照既定的计提政策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新华都公司

2018-2020年度计提的减值损失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坏账损失 12,474,540.05 20,472,845.84 208,852.87 

存货跌价损失 -1,017,073.47 -11,500,626.42 7,911,756.54 

商誉减值损失  461,144,087.30  

合  计 11,457,466.58 470,116,306.72 8,120,609.41 

1. 坏账损失 

2018年末、2019 年末、2020年末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余额占应收账款余额的

比例分别是 5.60%、5.34%和 5.24%，占比较为稳定。2020 年度计提的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较 2019年大幅下降，主要系 2020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较上年末稳定，坏

账准备计提政策未发生变化，因此当期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较小。 

2. 存货跌价损失 

公司存货主要以食品、生鲜、日用品为主，周转较快，库龄基本在 6个月以

内，公司根据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的原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018 年末、2019

年末、2020 年末，存货跌价准备余额占存货余额的比例分别是 1.71%、0.44%和

1.38%。2019年占比下降主要系该年度公司关闭 56家门店、转让和注销子公司，

已计提跌价准备的存货对外销售或由于合并范围变更，转销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 

3. 商誉减值损失 

2016 年，新华都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互联网营销业务板块三家子

公司久爱致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久爱（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泸州聚

酒致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互联网营销业务公司），形成商誉

677,597,278.79 元。2019 年受市场竞争加剧，广告及业务宣传费增加和人工成

本增加的影响，互联网营销业务公司整体净利润同比下滑 40.58%，且明显低于

形成商誉时的预期，公司聘请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

组合可收回金额进行了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0﹞第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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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可收回金额为 219,000,000.00 元，低于账

面价值 680,144,087.30 元，2019 年度确认商誉减值损失 461,144,087.30 元。 

综上，我们认为新华都公司 2018—2020 年度的业绩真实、会计处理合规，

我们未发现存在虚假交易、虚构利润、关联方利益输送、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

规避监管要求以及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的情形。 

 

专此报告，请予察核。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一日 



 

 

 

 

仅为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专项核查意见   后附之目的而提供文件的

复印件，仅用于说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法经营，未经本所书面同意，此文件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亦不得向第三方传送或披露。 

与原件核对无误 



仅为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专项核查意见   后附之目的而提供文件的

复印件，仅用于说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执业资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此

文件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亦不得向第三方传送或披露。 

与原件核对无误 

 



仅为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专项核查意见   后附之目的而提供文件的复印件，

仅用于说明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厦门分所已获授权独立出具报告，未经 本所  书面同

意，此文件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亦不得向第三方传送或披露。 

与原件核对无误 



 

 

 

 

 

 

 

 

仅为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专项核查意见   后附之目的而提供

文件的复印件，仅用于说明       陈祖珍是中国注册会计师  未经 本人  书面同意，此

文件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亦不得向第三方传送或披露。 

与原件核对无误 



 

 
 仅为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专项核查意见  后附之目的而

提供文件的复印件，仅用于说明     骆建新是中国注册会计师  未经 本人  书面同

意，此文件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亦不得向第三方传送或披露。 

与原件核对无误 


